
附式一 

閱 卷 聲 請 書 

聲請人 

姓
名 

 聲請人係 □ 當事人(移送機關或義務人) 
         □ 利害關係人(應釋明理由) 

地
址 

聯絡電話： 
地    址： 

身分證 
統一編
號 

 
 

利害關係
人應釋明
理由 

釋明法律
之利害關

係 
 

是否已得
雙方當事
人同意 

□ 是 
□ 否 

聲      請      時      間 預   定   閱   卷   時   間 

月   日   午    時    分 月    日    午    時    分 

股   別 
      股 

其他（     ） 

案  號 年度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 

義務人姓名  義務人統編  

閱   卷 

名   稱 

全卷 

其他卷證： 

承辦股 

書記官 

簽  章 

 

 

准  駁  批  示 

 

一、如委任律師或他人代理者應一併提出委任書。 

二、聲請人如係當事人(移送機關、義務人)以外之利害關係人，應提出經當事人雙

方同意之證明書或釋明法律上之利害關係。 

三、以上資料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，請以代表。 

未能給閱 

原    因 
 

書記官另行 

改 定 時 間 
月   日   午   時   分 

閱卷室  

收文時間 

月     日 

時     分 

書 記 官 

收 文 時 間 

月       日 

時       分 

書記官  

給卷時間 

月     日 

時     分 

閱 卷 室 

交 閱 時 間 

月       日 

時       分 

聲請人  

簽 章 

 

 

閱卷室  

管理人員 

 

 閱畢卷還

書記官 

 

 

       此       致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 


